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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 車 保 險 之 統 一 保 險 單  

鑑於被保險人已承諾向……（以下簡稱本公司）繳付相應於特約條件內所指保障之保險費，本保險

單證明本公司根據特約條件及有關投保書（該投保書成為本合同之組成部分），向被保險人保障： 

（i） 關於“民事責任＂保障方面，支付因事故引致第三人身體侵害或物質損害所負民事責任而根據現

行法律被要求之損害賠償；及 

（ii） 關於“車輛本身保險＂保障方面，如本公司負責該項保障，則賠償因“碰撞、相撞或翻車＂，“火

災、閃電或爆炸＂，“盜竊或搶劫＂，“玻璃破碎＂及“水災＂、“颱風＂，“熱帶暴風雨＂，

“火山爆發＂，“地震＂或“其他自然界變異＂而對被保車輛所造成之損失或損害。 

汽 車 保 險 一 般 條 件  

序文 （內容及地域） 

一、本保險單內容包括關於汽車民事責任保險及補充風險之條款，載有強制保險及自願保險之專門規

定，以及該兩類保險之共同規定。 

二、本保險單所指保障只限於澳門地區，但有相反協定者除外。 

第 一 章  強 制 保 險 之 專 門 規 定  

第一條 （範圍） 

由第一章所載條文規範之保險，符合有關法律對投

保義務之規定；本保險單中規範該等保險之規定，

不得修改。 

第二條 （延伸） 

一、上條所指保險保障車輛所有人、用益權人、保

留所有權之取得人、承租人或使用人，及其正

當持有人或駕駛員，因使用被保車輛而對第三

人造成損害所負之民事責任，但僅以法定限額

及條件為限。 

二、上條所指保險亦包括在故意造成之交通事故，

及在搶劫、盜竊或竊用車輛時發生可歸責於犯

罪行為人之交通事故中，對第三人所受損失作

彌補之義務。 

第三條 （除外責任） 

一、保險之保障不包括對下列人士造成之任何損害： 

a） 車輛駕駛員及保險單權利人； 

b） 所有根據上條第一款之規定，尤其是因共有被

保車輛而責任受保障之人士； 

c） 上兩項所指人士之配偶、直系血親尊親屬、直

系血親卑親屬或其所收養者，及直至第三親等

之其他血親或與其共同居住或由其供養之直至

第三親等之姻親； 

d） 在執行職務時發生交通事故且應對該事故負責

任之法人或公司之法定代理人，以及替被保險

人服務之僱員、散工及受託人； 

e） 因與上數項所指人士有聯繫，而根據《民法典》

之規定有權要求賠償之人士。 

二、保險之保障亦不包括下列之任何損害： 

a） 對被保車輛本身造成之損害； 

b） 在運送、上貨或卸貨過程中對被保車輛運輸之

財貨造成之損害； 

c） 因上貨及卸貨而對第三人造成之損害； 

d） 違反《道路法典》有關運輸之規定而運送乘客

時，對其造成之損害； 

e）直接或間接由原子蛻變或聚變、人工粒子加速

或放射現象所引致之爆炸、熱能釋放或輻射造

成之損害； 

f） 在體育比賽及與比賽有關之正式練習中造成之

損害，但按本保險單之規定有特定保障者除外。 

第四條 （保險之證明） 

一、民事責任保險卡或臨時保險證明書，構成投保

之證明。 

二、臨時保險證明書為暫時代替民事責任保險卡之

文件；臨時保險證明書之發出，應在接受保險

時或當已生效之保險合同作修改而須發出新保

險卡時為之。 

第 二 章  自 願 保 險 之 專 門 規 定  

第五條 （範圍 ） 

由第二章所載條文特別規範之自願保險，承保汽車

民事責任強制保險所不保障之風險。 

第 一 節  民 事 責 任 之 補 充 保 障  

第六條 （範圍） 

一、本保障涉及之民事責任保險，僅適用於強制保

險以外之範圍，對強制保險起補充作用，且須

遵照特約條件內所載之規定。 

二、上款所指保障不包括下列損失或損害： 

a） 第三條所指者，如合同明確對該條第二款 b 項

所指損失或損害訂有保障，則該等損失或損害

不得被排除； 

b） 在故意造成之交通事故，及在搶劫、盜竊或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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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車輛時發生之交通事故中對第三人造成者。 

第 二 節  “ 車 輛 本 身 保 險 ＂ 之 保 障  

第七條 （範圍） 

一、“車輛本身保險＂，承保由於“碰撞、相撞或

翻車＂，“火災、 閃電或爆炸＂，“盜竊或搶

劫＂，“玻璃破碎＂或由於“水災＂、“颱 

風＂，“熱帶暴風雨＂，“火山爆發＂，“地

震＂或“其他自然界變異＂而對車輛引致之損

失或損害。 

二、“碰撞、相撞或翻車＂保障，承保由於下列原

因對被保車輛引致之損失或損害： 

（i）“碰撞＂——車輛撞向任何固定物體； 

（ii）“相撞＂——車輛與任何移動中之其他物

體碰撞；或 

（iii）“翻車＂——使車輛失去正常位置之事

故。 

三、“火災、閃電或爆炸＂保障，承保因火災、閃

電或意外爆炸對被保車輛所引致之損失或損

害，而不論車輛係在停頓或行駛中，或停泊於

車房或其他樓宇內。 

四、“盜竊或搶劫＂保障，承保由於搶劫、盜竊或

竊用（不論是未遂、實行未遂或既遂）而使被

保車輛失蹤、毀壞或破損所引致之損失或損

害。如向警察報告車輛失蹤後六十日內仍未尋

回車輛，保險公司須負責支付應付之損害賠償。 

五、“玻璃破碎＂保障，承保作為被保車輛一部分

之玻璃在車輛停泊後或在行駛中不論是否因意

外而損毀所引致之損失或損害；但車輛內外之

任何鏡片不包括在內，且第十一條所指除外責

任亦適用於此。 

六、“水災＂、“颱風＂，“熱帶暴風雨＂，“火

山爆發＂，“地震＂或“其他自然界變異＂保

障，承保被保車輛因任一該等風險所引致之損

失或損害，但被保險人必須採取所有一般及合

理之防範措施，以使本保險單所承保之車輛獲

得保護及安全。 

第八條 （發生災禍時保險公司之選擇） 

一、保險公司得選擇以現金支付損失或損害之賠償

款額，或修理、修復或更換有關車輛或其任何

部件、配件或備用零件。 

二、上款所指之修理須足以使被保車輛受損部分回

復至發生災禍前之狀態，並須考慮第十四條所

指規則。 

三、保險公司之責任不超過損失或損壞部件之價值

加上裝嵌該等部件之合理費用；該項責任只限

於事故發生時該車輛之市場價格，且不超過被

保險人所聲明並載於特約條件內之價值。 

四、如所需零件在澳門無存貨或本公司選擇以現金

支付損失或損害之賠款時，則本公司對該等零

件之賠償責任僅限於： 

a）（i）製造商或其在澳門之代理之商品目錄或最新

價目表內所載價格；或 

（ii）如無商品目錄或價目表，最新之出廠價加上

以普通方式（不包括航空）將該零件運至澳

門之合理費用及倘有之入口稅；及 

b）再加上裝嵌該零件之合理費用。 

第九條 “車輛本身保險＂之各風險之共同除外

責任 

“車輛本身保險＂之保障範圍不包括下列之損失或

損害： 

a） 在保險單內未有指明及標明價值而塗漆於被保

車輛上之字樣、圖案、標誌、象徵性標記、廣

告或宣傳所遭受者； 

b） 在保險單內無詳細載明及標明價值之非原裝於

車輛上之器材、配件及器具（“額外設備＂）

所遭受者。 

第十條 （“車輛本身保險＂之各風險之特定除

外責任） 

一、“碰撞、相撞或翻車＂之保障不包括下列損失

或損害： 

a） 因公路或道路之不良狀況所引致，但該等事實

不足以引致該等風險者除外； 

b） 直接及單獨由於被保車輛之構造、裝嵌或調校

系統之缺點、內在缺陷或保養不良所引致者； 

c） 直接由泥濘、瀝青或其他築路材料引致者； 

d） 對輪盤、內胎及外胎所引致者，但由於“碰撞、

相撞或翻車＂而引致且同時對有關車輛造成其

他損害者則除外； 

e） 由車輛內之人或其他人以任何手持或投擲物件

有意或無意引致者； 

f） 被保車輛在其不可通行之地點通行所引致者； 

g） 由運輸物件或上貨及卸貨過程中所引致者； 

h） 因超載或運輸對汽車之穩定及控制構成危險之

物件所引致者。 

二、“火災、閃電或爆炸＂之保障範圍，不包括非

因任何此等風險對電力器材或設備所引致之損

失或損害。 

三、“盜竊或搶劫＂之保障範圍不包括下列之損失

或損害： 

a） 由被保險人或由被保險人所負責之人有意引致

者； 

b） 因發生災禍或車輛之正常貶值、自然耗損或消

耗，引致被保車輛不能使用、替換費用之支付

或車輛貶值，而對被保險人造成營業額損失、

利潤損失或後果損失。 

四、“水災＂、“颱風＂、“熱帶暴風雨＂、“火

山爆發＂、“地震＂或“其他自然界變異＂之

保障不包括因災禍引致被保車輛不能使用、替

換費用之支付或車輛貶值，而對被保險人造成

營業額損失、利潤損失或後果損失方面之損失

或損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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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其他除外責任） 

除第三條（但不包括該條第二款 a 項）對強制保險所

定之除外責任及第九條及第十條所指之其他除外責

任外，保險公司承擔之第六條所指“民事責任＂，

及“碰撞、相撞或翻車＂，“火災、閃電或爆炸＂

以及“玻璃破碎＂之保障，亦不包括下列情況所引

致之損失或損害： 

a） 車輛由非具法定資格之人士駕駛； 

b） 所引致之損害係由被保險人或被保險人所負責

之人有意造成者； 

c） 本保險單所承保車輛之駕駛員因精神錯亂或在

酒精、麻醉品、其他毒品或有毒產品影響下駕

駛； 

d） 由於戰爭、動員、革命、罷工、勞工騷動、暴

動及/或不論是否參與擾亂公共秩序、破壞、使

用武力或權力、執行戒嚴令或篡奪民政或軍事

權力之懷有惡意人士之行為所引致者； 

e） 將車輛作與合同特約條件內所指者不同且造成

更大風險之用途所引致者； 

f） 因發生災禍或車輛之正常貶值、自然耗損或消

耗，引致被保車輛不能使用、替換費用之支付

或車輛貶值，而對被保險人造成營業額損失、

利潤損失或後果損失方面之損失或損害。 

第十二條 （免賠額） 

一、“碰撞、相撞或翻車＂、“水災＂、“颱風＂、

“熱帶暴風雨＂、“火山爆發＂、“地震＂或

“其他自然界變異＂風險之保障受一免賠額約

束，該免賠額等於保險單上所申報金額之 2%，

但最少為澳門幣六百元，將從任何損害賠償中

扣除；如屬車齡超過五年之車輛，該百分率及

金額將提高至兩倍，且不妨礙適用第三款所規

定之免賠額。 

二、如被保車輛為具備或不具備輔助發動機之腳踏

車、輕型摩托車、客運或貨運腳踏三輪車之任

一種車輛，則第一款所指之免賠額不適用。 

三、如被保車輛之駕駛員於事故發生時年齡未滿二

十五歲或領有駕駛執照未滿兩年者，第一款所

定之免賠額最少將提高至兩倍。 

第十三條 （保險金額之減少及恢復） 

一、在投有“車輛本身保險＂之車輛發生事故時，

損害賠償金額將從保險金額中扣減。此扣減係

根據在有關保險費已付或到期前之保險合同有

效期間內支付之損害賠償金額，相應減少其保

險金額。 

二、被保險人得透過繳付附加保險費，將保險費恢

復至原額，該附加保險費等於按所需恢復之保

險金額在保險單期限屆滿或到期前所餘期間應

付之保險費。 

第十四條 （可賠償損失之確定） 

根據法例中有關之規定，對於因發生本保險單所承

保之災禍而使被保車輛遭受之損失或損害之賠償

係： 
a） 在保險金額低於市值之情況下，按兩者差額比

例計算；如因災禍之發生而全部喪失，殘餘物

之價值亦按同一比例由雙方攤分； 

b） 不得超過有關車輛災禍發生當日之市值，即使

該市值低於保險單內申報之價值亦然。 

第 三 章  強 制 及 自 願 保 險 之 共 同 規 定  

第十五條 （保險金額） 

由保險公司負責本保險單所承保風險之保險金額最

高限額係載於本保險單特約條件內，但並不妨礙法

律所規定之民事責任強制保險之最低限額。 

第十六條 （保險之開始生效及期限） 

一、本保險合同自民事責任保險卡或臨時保險證明

書內所載之日期起開始生效，並在保險單特約

條件所定期限內有效。 

二 、保險合同 之期限得定 為某一固定 及確定 期

限——短期保險——或定為一年並逐年續期。 

三、如保險合同之期限定為一年並逐年續期，當任

何一方於有關保險單到期日之最少三十日前，

未以掛號信提出單方終止合同時，則自動續期

一年。 

第十七條 （合同之中止或撤銷） 

如因一般或特約條件內所定規定而中止或撤銷合

同，合同將自中止或撤銷當日之二十四時起失效。 

第十八條 （情事變更 ） 

被保險人必須於八日內將一切能加重風險之情事變

更通知保險公司，否則除須繳付應付之保險費外，

亦須自行負責有關損失及損害。 

第十九條 （車輛之轉讓） 

一、保險合同之效力於車輛轉讓當日之二十四時終

止，但在此時刻之前保險用於保障另一車輛者

除外；如出售被保車輛後未作車輛替換之登

記，保險單視為無效，而保險公司將按所餘時

間計算，將保險費退還。 

二、被保險人應在車輛轉讓後之二十四小時內儘快

將車輛之轉讓通知保險公司。 

三、對上款所指之義務之不履行，將導致合同失效。 

四、車輛轉讓之通知應連同民事責任保險卡或臨時

保險證明書發出。 

五、在不遵守上款規定之情況下，保險公司應將事

實向監察實體舉報，以扣押有關民事責任保險

卡或臨時保險證明書。 

第二十條 （被保險人之死亡） 

本保險單不因被保險人之死亡而被撤銷，有關權利

及義務將轉移予其繼承人。 

第二十一條（保險費之繳付） 



 4

一、在收到保險公司發出有關收據時，應繳付保險

費；在根據合同規定每年保險費係分期給付

時，如欠一期給付，或在不妨礙第二十五條二

款所指規定下提前撤銷保險合同，又或發生災

禍，被保險人必須立即作所欠之各期給付。 

二、被保險人僅在繳付保險費後，方獲發民事責任

保險卡或臨時保險證明書。 

三、在欠繳保險費時，保險公司應通知被保險人，

保險將於以掛號信發出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後失

效。 

四、在上款所指之期間內，保險公司不應發出民事

責任保險卡。 

五、如在第三款所指期間過後，仍未繳清保險費，

保險公司將立即撤銷合同，且不妨礙根據現行

價目收取與所過期間相應之保險費之權利。 

第二十二條（無災禍優惠） 

一、如在緊接保險單到期前之下列所指期間內，未

通知發生須支付損害賠償之災禍，或未通知發

生因推定要支付而設立備用金之災禍，被保險

人有權於下一年之保險費中，享有以下優惠： 

保險期間   優惠 

上一年   10% 

連續兩年   20% 

連續三年   30% 

連續四年   40% 

連續五年   50% 

二、儘管在保險金額作 40%或 50%扣除後通知發生災

禍，為給予優惠，被保險人在續期時，分別視

為續保前一年無發生災禍或兩年無發生災禍。 

三、屬保險單涉及多輛車輛之情況，對各車輛之保

險費分別適用優惠，尤如對每一車輛發出一保

險單。 

四、在轉移享有無災禍優惠權利之保險時，根據前

保險人以書面確認此權利，獲保險轉移之保險

人得給予此折扣。 

五、當被保險人來自其他國家或地區，且能證明在

原地享有無災禍折扣權，在澳門投設之保險得

享有原來之折扣，尤如前保險受本條所定規則

之約束。 

第二十三條（事故之通知及索償程序） 

一、發生按照本保險單之規定得作出索償之事故

時，被保險人應在事故發生日起之不超過八日

內儘快通知保險公司，並指明詳細情況。 

二、如被保險人不通知或延遲通知，尤其是因延遲

通知而引致保險公司對第三人之責任加重者，

被保險人必須賠償保險公司所受之損失或損

害。 

三、被保險人應採取適當之措施以減少或不加重保

險公司應承擔之負擔，否則將自行負責有關之

損失及損害。在未得保險公司明示許可前，亦

不應作出任何交易上之承諾。 

四、被保險人在接獲任何索償書、勒令或訴訟通知

後，應立即告知或遞交予保險公司；如被保險

人或索償者知悉有任何與索償有關之調查或專

案調查時，亦應立即將該事實通知保險公司。 

五、在車輛被搶幼、盜竊或竊用之情況下，被保險

人應立即將事實向警方舉報，且應與保險公司

合作以確保將犯罪行為人判罪。 

六、被保險人或有權根據本保險單提出索償之任何

人，在未得保險公司書面同意前不得作任何承

認、提議、承諾或賠付求償；保險公司有權在

其認為有需要時，針對索償為被保險人或上指

人士作辯護或理賠。 

七、保險公司亦得為本身利益，以被保險人或該等

索償者名義對損失及損害行使索償權，以及完

全有權進行任何程序及提出索償。被保險人或

該索償者應提供保險公司所需之一切資料及協

助。 

第二十四條（優先賠償） 

一、保障民事責任之保險，將優先對身體侵害賠償

保險金。 

二、如有數名受害人享有損害賠償權，而賠償總額

超過保險金額者，受害人對保險公司之權利按

比例減少至保險金額之總額，但不妨礙其他責

任人負責賠償超出保險金額之部分。 

三、如保險公司屬善意且在不知悉有其他要求賠償

之情況下，對受害人支付超出上款所指其應得

之數額，保險人則無義務對其他受害人賠償超

出保險金額之餘額。 

第二十五條（撤銷或保險金額之減少） 

一、被保險人得隨時撤銷保險單或減少保險單之保

險金額，而須最少提前三十日以掛號信通知保

險公司，但不得將保險金額減至低於民事責任

保障之法定限額；保險公司對自願保險亦享有

同等權利。 

二、如撤銷保險或減少保險金額係由保險公司提

出，保險公司將根據所餘期間之比例退還保險

費；如由被保險人提出，退還之保險費將按短

期保險之現行價目計算。如由於欠繳保險費而

引致撤銷保險合同，保險公司將按法律規定辦

理。 

三、在保險有效年期內發生一宗或多宗災禍，任何

一方提出解除合同時，須受以上各款規定之約

束。如相應之保險金額未得到恢復，為退還保

險費之目的，僅以扣減賠償金額後剩餘之保險

金額為計算基礎。 

四、根據以上各款之規定退還保險費時，被保險人

必須將仍有效之民事責任保險卡或臨時保險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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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書交還。 

第二十六條（仲裁） 

一、因本保險單所引起之爭議將由雙方以書面共同

委任之一名仲裁員予以解決。如雙方未能協議

委任一名仲裁員時，則由每方各自委任一名仲

裁員一起予以解決，委任在提出書面申請後三

十日內為之。 

二、如兩名仲裁員未能就裁決達成一致意見，爭議

則由具決定性裁決權之第三名仲裁員解決之；

該第三名仲裁員係由上述兩名仲裁員於開始仲

裁工作前以書面委出，旦仲裁會議由該第三名

仲裁員主持。 

三、如上述兩名仲裁員未能就委任具決定性裁決權

之第三名仲裁員達成協議，則由澳門普通管轄

法院指定。 

四、爭議雙方各自支付其所委任仲裁員之費用及服

務費，而第三名仲裁員之費用及服務費則由雙

方平均負擔。 

五、仲裁裁決之取得係對保險公司提起任何司法訴

訟之必要條件。 

第二十七條（管轄 ） 

對由本合同引起之任何訴訟之司法管轄權屬澳門法

院。 

 

當 特 約 條 件 內 明 確 指 出 時 可 適 用 之 特 別 條 款  

條款一 權利之背書 保險單之權利已以背書轉讓予特別聲明所指之受益人時，如未得該

受益人之同意，不得判定或支付“車輛本身保險＂之任何損害賠償。

如保險公司欲撤銷“車輛本身保險＂之保障，應最少提前三十日通

知保險單權利背書轉讓之受益人。 

條款二 掛 車 服 務 ＂ 不 包 括

在內 

為產生適當效力，茲特聲明：透過被保險人之正式決定，“掛車服

務＂明確不包括在本合同之標目範圍內，如本保險單所承保車輛拖

帶任何一車輛通行，所有保險效力即告終止。 

條款三 “ 掛 車 服 務 ＂ 包 括

在內 

當被保車輛拖帶特約條件內所指車輛而通行時，民事責任保險仍予

以保障，該保障延伸至在停泊中及與拖車脫離之掛車。 

條款四 “ 車 輛 本 身 保 險 ＂

之 保 障 延 伸 至 “ 額

外設備＂ 

“車輛本身保險＂之保障延伸至特約條件內列明及標明價值之“額

外設備＂。 

條款五 民 事 責 任 保 障 適 用

之免賠額 

民事責任之保障受特約條件內指明之免賠額約束，但僅限於物質損

害；而保險公司任何時候均不得以此種保障之限制對抗受害人及其

繼承人。 

 

 


